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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O三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

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嚴文筆、林鴻光會計師查

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等

表冊，經本監察人審閱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出具審查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邦泰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O四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顏士程 

 

監察人：鄭榮鉒 

 

監察人：沈泰宇 

 

 

中華民國一O四年三月十一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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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 O一年度發行海外第一次私募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情形報告 

1.核准日期及文號：經中央銀行外匯局 101年 01月 16日台央外伍字第 1010000757號同意

函。 

2.本次計劃所需資金總額：美金 15,000仟元，實際發行美金 14,000仟元。 

3.資金來源計劃：發行 101年度發行海外第一次私募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1,400單位，面額為

美金壹萬元整，期間為五年，票面利率為 1.5%，發行金額為美金 14,000仟元。 

4.計劃項目及運用進度： 

單位：美金仟元 

預計資金運用時間 
計劃項目 

預計完成

時間 
幣別 

所需資金

總額 101年 
上半年 

101年 
下半年 

102年 
上半年 

102年 
下半年 

103年 
上半年 

103年 
下半年 

海外購料 
103年 12
月 

美金 15,000 5,000 5,000 2000 2000 500 500 

合計   15,000 5,000 5,000 2000 2000 500 500 

 
5.預計效益： 

(1)、資金挹注有利於減輕利息負擔，增加營運獲利能力。 

(2)、健全財務結構：可轉換公司債為長期負債，最快還款為發行後之第四年底。相對於

舉借中短期營運資金而言，將可使公司財務風險降低。若未來債券持有人選擇轉換

成普通股，將使本公司之負債降低，而股本及股權淨值隨之提高；亦可償還銀行借

款，有助財務結構之健全。 
(3)、降低匯率風險：本公司主要原料國外採購部分，若以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所募集

美元資金直接用以支付國外購料款，有助降低匯率風險與降低匯差。另債券持有人

將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時，該項負債將轉為股東權益，本公司因而將無須償還債券

本息。 

6.歷次變更計畫內容、資金之來源與運用、變更原因、變更前後效益及變更計畫提報股東會
之日期：無 

7.刊載輸入股市觀測站或網際網路資訊系統之日期：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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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執行程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執行狀況 
截至 103年 

第四季之累計 

進度超前或落後之原因

及改進計畫 

預 定 475,200 

支用金額 

實 際 414,570 

預 定 100.00% 

海外購料 

執行進度 

實 際 87.24% 

資金依計劃執行實際支

用達預定支用 87.24% 

 

9.效益執行分析：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項目 102年第一季 102年第二季 102年第三季 102年第四季 

負債比率 41.16% 40.26% 40.31% 39.13% 

流動比率 223.60% 212.94% 266.91% 266.90% 

速動比率 116.18% 114.94% 139.63% 157.62%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

產比率 
177.83% 169.67% 169.28% 173.31% 

 

項目 103年第一季 103年第二季 103年第三季 103年第四季 

負債比率 38.18% 39.15% 40.34% 42.93% 

流動比率 387.25% 276.06% 270.43% 249.68% 

速動比率 232.01% 168.81% 163.95% 162.25%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

產比率 
176.66% 176.14% 178.94% 1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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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 O二年度減資彌補虧損案之健全營運計劃書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報告 

 
一、102年度減資彌補虧損案內容說明： 

本公司於 102年度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該案係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2年 7

月 31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26516號函核准；由原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2,019,021,070元，

發行 201,902,107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整，減資新台幣 815,957,160元，共銷除

81,595,716股，用以彌補累積虧損，換發比例為百分之 59.5864961，即每仟股換發

595.864961股。 

該案換發之新股已於 102年 11月 4日上櫃掛牌買賣至今。 

 

二、103年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書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說明： 

   

  依據 103年度財務報告結算(請參照下表)，本公司 103年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7.37億元，雖

較 102年度略衰退 16.5 %，約減少新台幣 1億 4仟 5佰餘萬元。但 103年度營業毛利，反較

102年增加新台幣近 4佰萬元；營業損失更較 102年度大幅減少新台幣 1仟 9佰餘萬元。顯見

在健全營業面、控管成本，改善產品結構主要工作上，近兩年均呈現正面效益。 

 

  但面對公司改善資產體質之必要性，在此陣痛期間，103年新提列了「減損損失」新台幣

19,570,859元(包含邦泰投資祥博公司新台幣 400萬元、子公司慶祥光波投資美國 AGC公司新

台幣 4,997,219元，共近 900萬元之金融資產減損損失；及閒置資產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

損損失新台幣 10,573,639元)，造成帳上高額營業外損失，才影響整體損益下滑。 

 

  本公司在健全營運計畫具體作法上，仍延續主要方針策略，包括(1)業務面-提高毛利的產

品結構策略，在器材事業上，以 Nike中高價位產品為長期發展主體；在複材事業上，以高值

化材料為發展重點，特重汽車產業及 3C產業材料之拓展。(2)管理面-調整組織架構、整合業

務資源，落實預算管理，節省成本浪費。(3)財務面-健全資金結構，降低不當庫存屯積，提

高營運現金迴轉率，寬裕自有資金，節省利息支出。整體而言，103年度仍在有效執行健全營

運計劃上，朝正確方向努力前進。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科目 
103年 102年 101年 

營業收入 737,622 883,507  921,054 

營業毛利 56,954 52,961  (146,761) 

營業淨(損)利 (88,488) (107,767)  (338,835) 

營業外淨收支 (13,093) 31,220  (116,038) 

稅前淨損 (101,584) (76,547)  (454,873) 

合併總損益 (118,203) (84,163)  (426,224) 

每股盈餘 (0.94) (0.69)  (3.53) 

     資料來源：歷年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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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之一：本公司上述董事名

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

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之一：刪除。 新增獨立董事相關規定。 

第卅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

一年十二月十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三年九月三十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第

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五

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八

月二十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八年六月二十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九年七月十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年四月一日，第八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三十日，第

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五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八

月二十二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十二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七日，第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

十三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九年六月三十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六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日

（第一次），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一年四月八日（第二次），第

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

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十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第二十

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

第卅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

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第

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九

月三十日，第二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第

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七

月五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第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二十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九年七月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月一

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三月三十日，第九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五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二十三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七日，第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

四月二十三日，第十四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

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六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

八日（第一次），第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

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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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十五日。第二十三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二

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

十七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九年六月四日。第二十六次修正

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日。第二

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

六日。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

零三年六月十二日。第二十九次修

正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 

日（第二次），第十八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

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

月十六日，第二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五

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二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第二十四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第二

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一

年一月十日。第二十七次修

正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六

日。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

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二日。 

 

 

 


